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磷厅文件 

桂环发〔2019) 2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 

标核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生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 31 号） 

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根据生态环境

部《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 （环土壤〔2018) 

22 号）的要求，我厅研究制定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重金

属污染物排放指标核定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乞已成立行政审批局的设区市，请设区市生态环境局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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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局对接，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核定

暂行办法 

广西 

（信息是否公开：依申请公开） 



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重金属 

污染物排放指标核定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为规范建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管理工作，严格控制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新增量，根据生态环境部 

《关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 （环土壤（2018) 22 

号）、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评估细则》 

（环办固体（2019) 38号）、 《广西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广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18) 167号）、《广

西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三五”规划》 （桂环发〔2017) 3号）等

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指

标指：辖区所有新、改、扩建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项目中铅、汞、 

辐、铬和类金属砷等五类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铜、 

铅锌、镍钻、锡、锑和汞矿采选业等）、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铜、 

铅锌、镍钻、锡、锑和汞冶炼等），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

制品业（皮革操制加工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暂包

含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铬盐行业）、电镀行业（包含专业电镀 



企业和设置电镀车间企业）。 

第三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内

审批环评文件的涉重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

及其相关管理活动。涉重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指标管理由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管理要

求，结合区域实际需求情况自行制定管理办法。 

第四条 [管理目标〕严格环境准入，新、改、扩建的涉重金属

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必须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确保区域环境质

量符合功能区定位，遵循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减量置换”或“等

量置换”的原则，在项目审批前明确有具体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来源，确保辖区完成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是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活动的重要环节。根据生态环境部《关

于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的意见》，无明确具体总量来源的，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不得批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五条【分级管理」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要对本辖区新、 

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

标进行统筹考虑，以完成国家和自治区重点行业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任务为目标，正确处理新增量、肖习减量关系；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对全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

标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审核程序 

第六条汇指标测算」排放重点重金属污染物的涉重金属重点行

业建设项目，在编制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时，应对主要生产工艺、 

设施规模、原料和能源消耗、污染治理设施等进行分析，按照相

关环境保护要求，科学合理地测算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 

第七条〔指标核准l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 

结合辖区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总量控制目标要求，对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提出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进行核准，出具项目重

金属污染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核准意见，明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

量来源，确保指标来源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出具总量指标核准意

见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内部调查形式取得。 

辖区内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置换来源的设区市，原则上

不得建设新、改、扩建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项目。 

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在核准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过程中，应

当从严确定许可排放量，确保不超出区域总量控制范围，并努力

逐步削减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核准按照《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评估细则（试行）》的

计算方法进行。以已发布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

中核算方法为排放量测算结果为最高允许排放限值；未发布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重点行业，可采用“十二五”时期重

金属污染物排放量考核的产排污系数或第二次污染源普查产排污

系数手册取值计算结果为最高限值。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测算结果 



超过最高允许排放限值的，需进一步优化工艺技术或污染治理技

术，直到分析测算结果不超过最高允许排放限值方可作为项目许

可排放量；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测算结果低于最高允许排放限值的

可直接作为项目许可排放量。当项目许可排放量累计超过辖区涉

重金属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指标时，可由设区

市生态环境部门直接限定项目许可排放量。 

在无上述适用条件下，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由设区市生态

环境部门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出研究申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提出核算意见后请示生态环境部核定。 

第三章指标管理 

第八条 L指标来源】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来源为全

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内，通过实施淘汰落后产能、工 

艺提升改造、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等减排措施

或工程，产生的重金属污染物减排量。由国家考核认定的减排量

直接使用为指标替代来源；未经国家考核认定的减排量需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确认或备案后方可使用。 

第九条【指标调齐们建设项目所需的新增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量指标原则上应在同一市级行政区域内按等量或减量进行替代。设

区市自身无法满足新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需求的，且列入自治区

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可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出重点重金属污

染物排放量指标申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视年度减排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调剂；未列入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由设区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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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提出指标调剂申请，自

治区生态环境厅根据辖区总量控制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研究并提出意

见，请示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条【验收管理」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建设项目重

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监督管理，依法处理超过许可排放量排放重点

重金属污染物、在验收中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为。 

第十一条 [台账管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建设项目重点重

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的管理原则上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进行，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生产项目和每年形成

的减排量项目应当及时上报平台系统。实施总量替代的替代方案

应当在平台相应企业信息中体现，具体操作按照生态环境部相关

管理文件要求执行，相关管理文件未尽事项按照年度评估考核材

料要求执行。 

第十二条〔核查管理」各设区币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加强建设

项目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管理台账和总量指标替代削减方案落

实情况的跟踪核查，禁止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指标重复使用；并将

其作为年度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

督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制度， 

强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要充分依托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排污许可管理信息平台，采取随机 



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同时结合重点建

设项目定点检查，对建设项目相关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的环

境保护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竣工验收等情况进行监督性检查， 

监督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三条「特别条款」根据生态环境部对不同时期的重金属

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本办法适时修订。 

第十四条「解释】本办法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解释。 

第十五条〔实施时间】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凡过去自治

区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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